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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

發稿單位：秘書處公共關係科

聯絡人：張專員美君

聯絡電話：02-8236-6172
編號：11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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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及行政院會銜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以達強化即時獎勵及激勵公務人員士氣的效果
為了能有效達到即時獎勵及讓獎勵金更具有實質的激勵作用，考試院前於113年12月26日院會審議通過「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將獎勵金發給的時點及金額均做調整，以及因榮譽紀念章相關規定目前已無適用的對象，所以配合將法規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該要點已在今(6)日會同行政院修正發布，並且溯自今（114）年1月1日生效，讓公務人員自今年1月起就能夠依調整後的標準即時發給相關的獎勵金。

考試院表示，過去依勳章條例及獎章條例所獲頒的各類勳章、獎章的獎勵金，都是在公務人員退休或死亡時才發給，本次將各項獎勵金及勳績撫卹金發給標準提高到2至2.5倍，並且將獎勵金發給時點，調整為核頒獎項後的3個月內，由服務機關（構）發給。另外，對於本次修正施行前，已經獲頒上開勳章、獎章而目前尚未領取獎勵金者，應於今年底前之過渡期間提出申請，再由服務機關（構）審核後，依修正後的標準發給，希望可以藉由本次的修正，達到獎勵能夠有即時及激勵公務人員士氣的效果。

考試院及行政院會銜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並溯自今（114）年1月1日生效，讓公務人員自今年1月起就能夠依調整後的標準即時發給相關的獎勵金，以達強化即時獎勵及激勵公務人員士氣的效果。圖/考試院提供
